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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蓝田总公司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二审行政判决书

审 理 法 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案 号：(2020)京 02行终 1467号

裁 判 日 期：2020.12.30

案 由：行政/行政管理范围☆/其他行政管理☆

上诉人（一审原告）中国蓝田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1号。 

法定代表人瞿兆玉，总裁。

委托代理人骆慧超，北京观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珞瑜路 540号。

法定代表人王广幼，局长。

委托代理人江溟，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郑孔铭，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干部。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9号富凯大厦。

法定代表人易会满，主席。

委托代理人黄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干部。

委托代理人张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干部。

上诉人中国蓝田总公司因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以下简称湖北证监局）所作行政监

管措施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所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所作 （2019）京 0102行初 79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

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 5月 22日，湖北证监局作出[2019]16号《湖北证监局关于对中国蓝田总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

措施的决定》（以下简称被诉警示函），主要内容为：2019年 2月 2日，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方金钰）在指定媒体发布《关于收到控股股东通知股权结构拟变化及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暨复牌的

提示性公告》（以下简称提示性公告），披露实际控制人赵宁拟对外转让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兴龙实业）100%的股权，股权受让方为你公司，交易完成后你公司将间接持有东方金钰 31.42%的股权，

成为东方金钰实际控制人，并在受让方情况介绍中表述，你公司“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投资人为农业

部。”经查你公司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你公司向兴龙实业提供的营业执照、中国蓝田总公司会议纪要等材

料不完整，没有反映你公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以下简称农业农村部）脱钩情况，导致东方金

钰关于你公司的信息披露不准确，违反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三款、《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一款以及第三十四条之规定；二是《股权转让协议》系你公司与兴龙实业及

其实际控制人赵宁三方共同签署，构成对兴龙实业持有东方金钰 31.42%股份收购，但截至 2019年 2月 28

日股权转让事宜被终止，你公司未披露邀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也未向证监会提出要约收购豁免申请，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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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以及第三十条之规定。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七十五条以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之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

政监管措施，并将上述违规行为情况记入诚信档案。中国蓝田总公司对此不服，向证监会申请行政复议，

证监会于 2019年 10月 14日作出[2019]1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维持被诉

警示函。中国蓝田总公司不服，诉至法院。

中国蓝田总公司向一审法院诉称，中国蓝田总公司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案外人披露中国蓝田总公司信

息真实，不存在违法违规披露情形；中国蓝田总公司在与东方金钰股权收购事宜中，相应公司管理人员超

越职权私自签订股权合同，上述事宜未经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未经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且中

国蓝田总公司已向媒体公开澄清。被诉警示函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对中国蓝田总公司的经营活

动造成严重影响，故诉至法院，诉讼请求为：1.撤销被诉警示函；2.撤销被诉复议决定；3.由湖北证监局

和证监会承担本案诉讼费。

湖北证监局一审辩称，被诉警示函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中国蓝

田总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中国蓝田总公司的诉讼请求。

证监会一审辩称，中国蓝田总公司的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诉警示函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

法。本机关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符合法定程序，请求法院驳回中国蓝田总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 2月 2日，东方金钰在指定媒体发布提示性公告，披露内容包括，公司

于 2019年 1月 31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兴龙实业的通知：兴龙实业的股东赵宁、王瑛琰与中国蓝田总公司

于 2019年 1月 31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相关事项达成共识，赵宁、王瑛琰拟将其合计持有的兴龙实业

100%的股份转让给中国蓝田总公司。转让完成后，中国蓝田总公司将间接持有东方金钰 31.42%的股权……

受让方基本情况，公司名称为中国蓝田总公司，公司类型为农业部主管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投资人为农业

部……湖北证监局在日常监督中关注到上述问题，故对中国蓝田总公司开展调查，并于 2019年 5月 22日

作出被诉警示函。 

中国蓝田总公司不服向证监会申请行政复议，证监会于 2019年 7月 26日收到该申请后，于 2019年

8月 2日向湖北证监局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湖北证监局于 2019年 8月 12日向证监会提交《行

政复议答复书》。证监会于 2019年 9月 23日作出《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决定延期 30日作出行

政复议决定。2019年 10月 14日，证监会作出被诉复议决定。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第七条、《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管理职责规

定》第二条、第十三条之规定，湖北证监局作为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设立的派出机构具有对证券违法

行为实施监督管理并作出行政监管措施的法定职责；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十二条之规

定，证监会作为湖北证监局的垂直领导机关，具有接收中国蓝田总公司行政复议申请，并对其作出审查和

决定的法定职责。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中国蓝田总公司是否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第二，中国蓝田

总公司是否构成信息披露违法。

关于焦点一，从中国蓝田总公司[2019]003号会议纪要及《股权转让协议》来看，可以认定中国蓝田

总公司拟收购兴龙实业的事实。庭审中，中国蓝田总公司主张上述会议纪要无参会人签字，不具有法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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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会议纪要是基于公司内部管理需要而形成的记录会议内容的文件，不存在法定要

式，该会议纪要有中国蓝田总公司签章，可以认定其法律效力。中国蓝田总公司虽主张会议纪要与《股权

转让协议》的公章均系伪造，但并未提出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异议不予采信。同时，中国蓝田总公

司主张其不具有收购兴龙实业的意向并向一审法院提交《关于否决中国蓝田总公司收购兴龙实业股权事项

的函》（以下简称否决函）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上述否决函系会议纪要形成后作出，且没有证据证

明东方金钰已经收悉并认可否决函所涉事项，无法否认会议纪要及《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及效力，故

对中国蓝田总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综合相关证据可以认定中国蓝田总公司作为收购人的主体身份。

根据《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监管职责规定》第九条规定，派出机构负责对下列市场主体实施检查：

（一）证券发行人、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等信息披露义务人。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涉及上市公司的收购、合并、分立、发行股份、回购股

份等行为导致上市公司股本总额、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发生重大变化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依法履行报

告、公告义务，披露权益变动情况。据此，中国蓝田总公司作为收购人属于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中

国蓝田总公司认为其不属于上市公司、不具有信息披露相关义务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二，本案所诉争的信息披露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有关中国蓝田总公司的企业性质及

其与农业农村部的关系的披露问题。2019年 5月 9日，农业农村部向证监会发送《关于提供中国蓝田总公

司有关情况的函》，其中记载：“中国蓝田总公司前身为农业部所属中国农业物资供销总公司（以下简称

物资公司）。1997年底，在中国证监会批准沈阳蓝田股份公司实施配股后，农业部将物资公司全部资产、

人员划转给蓝田股份，物资公司成为蓝田股份的全资子公司。1998年，物资公司改名为中国蓝田总公司。

1999年，农业部将持有蓝田股份的全部国家股无偿划转给湖北洪福水产股份有限公司，自此农业部与蓝田

股份彻底脱钩。”2000年 12月 28日，原农业部向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送《关于中国农业物资供销总

公司与我部脱钩情况的函》中记载：“我部原直属企业中国农业物资供销总公司于 1997年 11月作为全资

子公司划归沈阳蓝田股份有限公司，已完成与我部的脱钩工作。”原中央党政机关非金融类企业脱钩工作

小组出具的[1999]12号《关于农业部所持股权处理意见的批复》中记载：“同意农业部所持沈阳蓝田股份

有限公司的 18.86%的股权，作为国家股无偿划转给湖北洪福水产股份有限公司。”

以上三份公文相互印证，可以认定物资公司先由原农业部划转至蓝田股份，后更名为中国蓝田总公

司，再由原农业部将所持股份划转给湖北洪福水产股份有限公司，从而与农业农村部彻底脱钩的过程。中

国蓝田总公司未主动、及时的办理工商注册信息变更登记，并不能否认其与农业农村部脱钩的事实。因

此，中国蓝田公司作为收购人，未向东方金钰提供有关其企业性质的准确信息，致使东方金钰提示性公告

中受让方基本情况披露错误，应当承当违法信息披露的相应责任。

二是收购事项的披露问题。《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收购人按照本办法第四十七条

拟收购上市公司股份超过 30%，须改以要约方式进行收购的，收购人应当在达成收购协议或者作出类似安

排后的 3日内对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作出提示性公告，并按照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履行

公告义务，同时免于编制、公告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依法应当取得批准的，应当在公告中特别提示本次

要约须取得相关批准方可进行。本案中，中国蓝田总公司作为收购人并未在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后的法定期

限内对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作出提示性公告，亦未履行法定的公告义务,违反上述法律规定。湖北证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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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五条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对中国蓝

田总公司出具警示函并将其违规行为记入诚信档案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 复议机关决

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审查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同时，一并审查复议决定的合法性。本案

中，对于中国蓝田总公司所诉称的复议决定超期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有证监

会签章，对外具有法律效力。该延期通知需要行政负责人批准确系法律明确要求，但作为证监会内部审批

流程未向中国蓝田总公司出具相关批准文件不构成阻却延期通知效力的事由。证监会于 2019年 7月 26日

收到复议申请，经延期后于 2019年 10月 14日作出复议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超期问题。

综上，被诉警示函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被诉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结论正确。中

国蓝田总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故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诉讼法》第六十九、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中国蓝田总公司的诉讼请求。

中国蓝田总公司不服一审法院所作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仅

以农业部单方向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关于中国农业物资供销总公司与我部脱钩情况的函》认定

所谓“脱钩”存在，属于证据不足，事实认定不清；关于收购事项的披露问题，该收购事项未经中国蓝田

总公司决议通过，缺乏必要合法形式，中国蓝田总公司不应对其未批准的事项负有披露义务；本案复议程

序超期应属违法，一审法院对该程序事项认定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诉复议决定，撤销被诉警

示函。

湖北证监局、证监会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予以维持。

在一审诉讼期间，中国蓝田总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并当庭出示如下证据：

1.工商登记信息，证明中国蓝田总公司的企业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主管单位为农业部。

2.《关于否决中国蓝田总公司收购兴龙实业股权事项的函》以及新闻报道，证明中国蓝田总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获悉收购事项后给东方金钰发出了否决函，并在第二天接受新闻采访时表示拒绝收购事项。

在一审诉讼期间，湖北证监局向一审法院提交并当庭出示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证明中国蓝田总公司向上市公司提供信息不真实

1.被诉警示函，证明湖北证监局依法向中国蓝田总公司作出行政监管措施决定；

2.东方金钰关于收到控股股东通知股权结构拟变化及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证

明公司对外披露中国蓝田总公司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投资人为农业部；

3.东方金钰收到上交所关于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事项问询函的公告，证明上交所关注到并要求东方

金钰及相关方核实中国蓝田总公司与农业农村部的关系等事项；

4.中国蓝田总公司会议纪要([2019]003号)；

5.中国蓝田总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证据 4-5证明中国蓝田总公司向兴龙实业提供的相关资料显示，中国蓝田总公司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

业，投资人为农业部。

6.中国蓝田总公司工商资料；

7.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提供中国蓝田总公司有关情况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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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6-7证明 1999年底以后，中国蓝田总公司与农业农村部无股权投资关系。

第二组证据：证明截止股权转让事项被终止，中国蓝田总公司未按规定披露要约收购事宜

1.东方金钰关于收到控股股东通知股权结构拟变化及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证

明该股权转让事项符合要约收购情形；

2.股权转让协议，证明赵宁将持有的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中国蓝田总公司并签订协

议；协议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该交易完成后中国蓝田总公司将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31.42%的股权，符合

要约收购情形；

3.东方金钰关于终止控制权转让事项的公告，2019年 2月 28日东方金钰公告决定终止股权转让事

项；

4.东方金钰 2019年 2月 2日至 28日公告统计表，证明截止 2019年 2月 28日中国蓝田总公司未披露

邀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在一审诉讼期间，证监会向一审法院提交并当庭出示如下证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 2019年 7月 26日收到该申请；

2.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证明 2019年 8月 2日证监会通知湖北证监局提供书面答复；

3.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证明 2019年 8月 12日证监会收到湖北证监局的答复意见；

4.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及 EMS邮寄单据，证明 2019年 9月 23日证监会通知中国蓝田总公司本案

延期；

5.行政复议决定书 EMS邮寄单据，证明 2019年 10月 14日证监会作出复议决定并寄送；

一审法院经庭审质证，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中国蓝田总公司、湖北证监局、证监会提交的证据符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的提供证据材料的要求，内容真实、合法，且

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已将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材料的认证意见符

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认证意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湖北证监局及证监会分别具有作出被诉警示函及被诉复议决定的法定职权，对此各方当事

人不持异议，本院亦予以认可，故不予赘述。 

《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监管职责规定》第九条规定，派出机构负责对下列市场主体实施检查：（一）

证券发行人、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等信息披露义务人。《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涉及上市公司的收购、合并、分立、发行股份、回购股份等行

为导致上市公司股本总额、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发生重大变化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依法履行报告、公

告义务，披露权益变动情况。

本案中，结合中国蓝田总公司的会议纪要和《股权转让协议》，可以认定中国蓝田总公司作为收购人

的主体身份。根据上述规定，收购人属于信息披露义务人。湖北证监局认为中国蓝田总公司向兴龙实业提

供的营业执照、会议纪要等材料不完整，未真实反映其与农业农村部的脱钩情况，导致信息披露不准确，

一审法院就中国蓝田总公司的企业性质及其与农业农村部关系已予充分论述，本院亦予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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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蓝田总公司与赵宁及兴龙实业签订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该交易完成后中国蓝田总公

司将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31.42% 的股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九十六条及《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要约收购情形。截止该股权转让事宜被终止，中国蓝田总公司未披露要约收购

报告书摘要，也未向证监会提出要约收购豁免申请。故湖北证监局所作被诉警示函并无不当。

在复议程序上，证监会于 2019年 7月 26日收到复议申请，依法受理并履行法定程序，经延期后于

2019年 10月 14日作出复议决定，不存在超期问题。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中国蓝田总公司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本院应予维持。中国蓝田总公司的上

诉理由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

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 50元，均由中国蓝田总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励小康

审判员：徐宁

审判员：孙轶松

二Ｏ二Ｏ年十二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崔天译

书记员：高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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